解读《芒市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好国家、省、州噪声污染防治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会同芒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、芒市委社会工作部和芒市发展和改革局等14家单位联合编制了《芒市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，为便于各级各部门抓好贯彻落实和社会公众更好理解文件内容，现将文件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依据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还自然以宁静、和谐、美丽”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抓实抓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,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噪声问题，提升声环境质量， 根据生态环境部等国家16个部门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环大气〔2023〕1号）、省16个部门《关于印发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环通〔2023〕120号）、州14个部门《关于印发德宏州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德环发〔2024〕33号）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部署，制定《芒市噪声污染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工作目标
基本掌握重点噪声源污染状况，不断完善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系，落实噪声污染防治责任，稳步提高治理水平、能力。加快解决噪声影响突出问题，持续改善声环境质量，逐步形成宁静和谐的文明意识和社会氛围。到2025年，芒市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达到85%。
三、主要任务
一是科学划定、调整声环境功能区，细化声环境管理措施。二是严格噪声源头管理，控制污染新增。三是深化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，加强重点企业监管。四是强化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，严格夜间施工管理。五是加大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，推动各领域分步治理。六是推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，完善相应管理措施。七是完善法规标准体系，发挥科技教育支撑作用。八是发挥科技教育支撑作用，加强科研教育和人才培养。九是系统推进噪声监测，严格监督执法。十是明确防治责任，引导全民共治。
四、主要特点
（一）坚持人民至上，努力营造安宁和谐生活环境。针对群众关心的突出噪声污染问题，强化源头预防、严格传输管控、着重受体保护，鼓励宁静区域建设，优化纠纷处理途径，加快解决一批噪声影响突出问题。
（二）夯实工作基础，强化源头防控。结合噪声污染防治各重点职能部门的工作基础，在完善法律法规、健全标准体系、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评估和调整、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、提升监测监管执法能力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任务。同时，提出了完善规划相关要求，加强从规划源头管控噪声污染，细化交通基础设施选线选址要求，优化噪声敏感建筑物建设布局、推广先进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的措施。
（三）聚焦重点，分类管控。结合工业噪声、建筑施工噪声、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特点，严格责任制度落实，细化重点领域监管，鼓励典型示范引领，提高噪声污染治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这、实效性。
（四）稳中求进，综合施策。遵循噪声污染防治的客观规律，立足当前治理阶段，紧抓政策、标准、管理等要求，丰富意识、行为、习惯等措施，循序渐进、多措并举，分阶段、有步骤地推动噪声污染防治水平提升。
（五）齐抓共管，社会共治。涉及噪声污染防治的14个部门联合发文，进一步明确噪声污染防治责任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，调动与发挥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噪声污染，着力构建政府监管、企业治理、社会组织、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。
